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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扬帆远航，离不开掌舵者；民
族的复兴征程，呼唤领路人。

在春风吐绿、草木萌发的美好时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中共
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全票当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充分体现了党
的意志、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的高度统一，
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愿望和心声，必将鼓舞和动员亿万人民
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见证极不平
凡的奋斗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
革发展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励精图治、攻坚克难，以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引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短短几年，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及时提出，一系列重大

方针政策密集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
推出，一系列重大工作务实推进，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到解决，许
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终于办
成。实践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根本就在于新的伟大斗争实
践中形成了习近平同志这个党中央核心、
全党核心的坚强引领。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在改革发展
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
面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充分展现
了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领袖风范，充分
彰显了心系国家、情系人民的人格魅力，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智
慧和雄才大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终做人民的勤务员，习近平总书记深厚
的人民情怀，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之
力，让党、国家、人民有了主心骨。实践充
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领航者，无愧为全党拥护、人
民爱戴的领袖，无愧为国家的掌舵者、人民
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三位一
体”领导体制的制度安排，显示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和制度优势，有利于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有利于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
筑牢坚实的政治根基、组织根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的道路
上，“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存在，发
展短板亟待补齐，风险挑战尤须防范。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肩负新使命、踏上
新征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关系全
局的历史性变化，迫切需要我们激荡新气
象、激发新作为，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
会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步紧跟
一步行、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汇聚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书写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篇章。

众力并则万钧举，人心齐则泰山移。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
心、矢志奋斗，我们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
战胜，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人民日报社论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主席团常
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会议应到
190人，出席19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
定人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
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
平向大会提出了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

平向大会提出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委员的人选，提请大会决定任命。

主席团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
习近平提名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和中
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提
请各代表团酝酿。

3月15日，中共中央向大会主席团
提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

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建议人
选。主席团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
这上述人选作为主席团提名，提请各代
表团酝酿协商。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六
次会议1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监察法草案修改
稿修改意见的报告。

会议同意将报告和草案建议表决
稿提请大会主席团第八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副秘书长姜信治作的大会秘书处
关于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
选，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人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的人选酝酿情况的汇报。

会议同意将以上各项人选名单和
候选人名单草案提请主席团第八次会
议审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17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八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
议。会议应到190人，出席190人，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3月16日上午，各代表团认真审议了
监察法草案修改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对草
案进行了审议，提出了草案建议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监察法草案修改
稿修改意见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
这个报告，决定将监察法草案建议表决
稿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17日下午，各代表团对国务院总
理的人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进行了酝酿，
对人选名单一致表示赞成。

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这2个
人选名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决定任命。

3月17日，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提出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名单后，
各代表团于17日下午进行了酝酿协
商。代表们对3个人选名单表示赞成。

会议分别经过表决，决定将上述人
选作为正式候选人，提请大会全体会议
选举。

主席团第七次会议提出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选名单后，各代表
团于17日下午进行了酝酿协商。代表
们对这个人选名单表示赞成。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将上述人选作
为正式候选人，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希、王晨、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陈竺出席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简历

◀上接A01版
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

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陈竺、王东
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
华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杨振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每一项选举结果宣布时，现场都响起
热烈掌声。

在掌声中，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意。
随后，他走向习近平，两人亲切握手，习近
平向他表示祝贺。栗战书又同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握手，相互致
意。张德江也同习近平握手，表示感谢、
致以敬意。

在掌声中，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
山向代表们鞠躬致意。习近平同他亲切

握手，向他表示祝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

团关于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全体会议各
项议程进行完毕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宪法宣誓仪式。

10时49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号手现场奏响宣誓仪式曲。

12名陆海空三军仪仗兵，分两列从
会场后方正步行进至主席台前伫立。

全体起立。主席台上，3名礼兵迈着
正步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入场，并
将宪法放置于宣誓台上。

在军乐团伴奏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

随后，工作人员宣布：现在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宣誓。

伴随着主席出场号角，新当选的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从主席台座席
起身，健步走到宣誓台前站立。

主席台后幕正中，国徽高悬，熠熠生
辉。现场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见
证这一神圣时刻。

习近平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
严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
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人民大会堂。
宣誓结束后，习近平向全场鞠躬致

意。现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随后，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栗战书、新当选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
别进行宪法宣誓，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秘书长进行了集体宣誓。

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栗战书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上接A03版
1995－2000年 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
（2000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00－2007年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上
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当选为国
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国科学院外
籍院士，2005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2005年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系统
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

2007－2010年 卫生部部长
2010－2012年 卫生部部长，中

华医学会会长
2012－2012年 农工党中央副主

席，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2－2013 年 农工党中央主

席，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2013－2014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华
医学会会长（2013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
会外籍会员）

2014－2015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欧美
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中
华医学会会长

2015－2018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
员联谊会）会长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
员联谊会）会长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

◀上接A01版
习近平祝贺默克尔连任德国总

理。习近平指出，中德都是世界大国
和重要的稳定性力量，两国关系在全
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实现了高
水平发展。我注意到，德国新政府继
续把中国视作德国外交在亚洲的优
先重点。中方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同
德方的关系。中德应该成为合作共
赢的示范者，加强战略对接，共同规

划好下阶段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
“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实现共同发
展。中德应该继续做中欧关系的引
领者，为增进中欧战略互信、促进中
欧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德应该
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致力于
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支持贸
易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加强在二
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共同维护并完
善国际秩序和经济治理体系，维护和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德还应该
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者。
中德是伙伴而非对手，各自发展给对
方带来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只要双
方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理解并照顾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聚焦
合作，妥善管控和处理分歧，中德关
系就能行稳致远。

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贸易秩序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电
习近平应约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七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六次会议举行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八次会议

栗战书主持

王东明

丁仲礼 郝明金

蔡达峰

白玛赤林

王东明，男，汉
族，1956 年 7 月生，
辽宁宽甸人，1975年

8月参加工作，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川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5－1978年 辽宁省桓仁县华
尖子公社知青、东卜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8－1982年 辽宁大学哲学系
哲学专业学习

1982－1982年 辽宁省委党校青
训班学习

1982－1983年 辽宁省锦州市太
和区西郊公社党委副书记

1983－1985年 共青团辽宁省锦
州市委书记

1985－1988年 辽宁省绥中县委
副书记（正县级）

1988－1991年 辽宁省绥中县委
书记

1991－1993年 辽宁省灯塔县委
书记

1993－1993年 辽宁省辽阳市副
市长

1993－1994年 辽宁省辽阳市委
常委、副市长

1994－1996年 辽宁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

1996－1997年 辽宁省委组织部
部长

（1996－1997年中央党校一年制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2000年 辽宁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1996－1999年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学习）

2000－2002年 中央组织部部务
委员（副部长级）兼干部二局局长

2002－2007年 中央组织部副部
长

2007－2012年 中央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2－2013年 四川省委书记
2013－2018年 四川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
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白玛赤林，男，
藏族，1951 年 10
月生，西藏丁青人，

1969年12月参加工作，1970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5－1969年 西藏民族学院预

科班学习
1969－1970年 青海省新兵团战士
1970－1974年 解放军陆军第五

十三师炮团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
1974－1980年 解放军陆军第五

十三师炮团政治处群工干事
1980－1984年 西藏军区政治部

群工处正连职、副营职干事
1984－1986年 西藏军区总医院

妇产科副团职政治协理员
1986－1992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级秘书（其间：
1989－1991年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干部
班学习）

1992－1993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长

1993－1993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

1993－1998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副秘书长

1998－2000年 西藏自治区政协
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

2000－2003年 西藏自治区山南
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2000－2001年中央党校一年制
中青班学习；2000－2002年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党的学说与党的
建设专业学习）

2003－2005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副主席兼政府秘书长

2005－2006年 西藏自治区政府
副主席

2006－2006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2006－2009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09－2010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2010－2013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

2013－2016年 西藏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6－2017年 西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

丁仲礼，男，汉
族，1957 年 1 月生，
浙江嵊州人，民盟成

员，1988年8月参加工作，中国科学院
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毕
业，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1978－1982年 浙江大学地质系
地球化学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8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古生物学及地层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1988－1996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其间：1989.12－1990.07加拿大阿尔
伯塔大学访问学者）

1996－1999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室副主任

1999－2000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2000－2007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2005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7－2007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7－2008 年 民盟中央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2008－2017 年 民盟中央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
校长（2014.03）

2017－2018年 民盟中央主席，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中国科
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郝明金，男，汉
族，1956年12月生，
山东嘉祥人，民建成

员，1971年12月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法学博士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建中央主席。

1971－1974年 山东省菏泽地区
邮电局报务员

1974－1975年 山东省梁山县邮
电局报务员

1975－1978年 山东省菏泽地区
邮电局报务员

1978－1982年 山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学习

1982－1985年 东北师范大学历
史系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7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教师

1987－1992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讲师（其间：1989－1990年美国格兰布
林大学进修）

1992－1992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讲师、主任助理

1992－1993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副教授、主任助理

1993－1994年 山东大学法律系
副主任、副教授

1994－1996年 山东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副教授

1996－2007年 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其间：2001－2004年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
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3.12正厅级）

2007－2007 年 民建山东省委主
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厅级）

2007－2008年 监察部副部长，民
建中央常委、山东省委主委

2008－2012年 监察部副部长，民
建中央常委

2012－2016年 民建中央副主席，
监察部副部长

2016－2017年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
席（按部长级待遇），监察部副部长
（2017.01免）

2017－2018年 民建中央主席
2018－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蔡达峰，男，汉族，
1960年6月生，浙江宁
波人，民进成员，1985

年7月参加工作，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
史与理论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
学位，教授。

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民进中央主席。

1978－1982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建
筑学专业学习

1982－1985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建
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5－1987年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
员会职工

1987－1990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建
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0－1993 年 同济大学建筑系
教师

1993－1996年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师
1996－1999年 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
1999－2000年 复旦大学教务处处

长、文博系主任
2000－2002年 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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